华东理工大学2015年关于招收
第二批优秀硕士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通知
一、招生条件
1、本校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(不含录取类别为定向和委培的研究生)。
2、品德良好，身心健康，遵纪守法。
3、硕士专业与报考的博士专业相同或相近，已完成硕士研究生培养规定的课程和学分，通过硕士中期考核，学位课程成绩一般不低于75分。学位课程成绩低于75分者，需在读导师提供书面推荐意见。

4、已开始硕士论文工作，并且在论文工作中表现出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。
5、已落实博士指导教师。
二、资格审核 
提前攻博考生网上报名网址：http://59.78.108.51/bsbk/，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3月18日，考生报名结束后，学院对考生网上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，确定考核名单。
三、考核内容及形式 
招收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考核内容包括外语、两门专业课及综合面试四部分。外语及两门专业课考试科目按照我校公布的2015年该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设置的考试科目确定。考试形式可采用笔试、口试或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方式，具体形式由各学院自行确定。
四、考核时间
各学院需于3月27日前完成对提前攻博考生各科目的考核工作。各学院确定考核方式、时间及地点后需直接通知考生并报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备案。
五、面试考核要求 
各专业须成立由博士导师组成的不少于5人的面试专家组，对提前攻博考生进行面试。外语及两门专业课的考核形式无笔试的学位点，对每位考生的面试考核时间不得少于30分钟；有笔试考核的学位点，对考生的面试时间不得少于20分钟。面试专家进行现场独立打分，平均分作为考生该科目的考试成绩。各面试小组设秘书一名，负责记录面试过程中专家提问的问题及考生的回答。各科成绩按百分制计。
六、录取 
各学院根据本学院博士招生目录所列人数，结合2015年硕博连读转博人数、直博生人数，公开招考考生报名情况以及提前攻博考生考核结果进行综合考虑，确定本学院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拟录取名单，并将拟录取名单（须经分管院长签字，学院盖章）及考生登记表于2015年3月31日前交研究生招生办公室，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讨论后确定录取名单。
七、其他

按照国家政策，研究生实行收费制度。同时我校设立奖学金、助学金、三助岗位等制度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。上述相关文件内容，请及时关注研究生院网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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